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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址变更申请
• 日本的在留管理制度改革后，中长期在留者也划入 “日本住民基本台帳制度” 的管理范畴内。

• 中长期在留者必须在确定居住地点后 14 日内向所在地市区町村役所的窗口登记住址。

• 中长期在留者如发生住址変更，也必须在迁入新址后的 14 日内向迁入地市区町村提交地址变更

申请。

• 如新旧住址为同一市区町村内，可在居住地市区町村办理迁入手续。

• 如新旧地址分别为不同的市区町村，则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的 2 个市区町村办理变更手续。

• 如离开日本回国，须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提交注销登记申请。

• 住址变更手续办完后，新信息将被记入在留卡背面的变更栏内。

申请手续 

1. 请向市区町村役所提交以下材料 ：

• 护照

• 在留卡

• 居民搬迁登记表《住民異動届》（在各市区町村役所领取）

2.	 住址変更手续完毕后，请办理国民健康保险地址变更手续。 

3. 获取新的在留卡后，请打印并填写《在留資格確認書類 / 資格外活動	届出》，将新在留卡正反两

面复印件贴于表上，提交到 JUIC。

　		注 ：市区役所会向新登记的住处邮寄通知书告知 “社会保障与纳税人识别号码 “。

https://www.juntendo.ac.jp/chinese/juic/visas.html





